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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音乐学院文件 

 
 

沈音院字〔2021〕88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印发《沈阳音乐学院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管

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《沈阳音乐学院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在

2021 年 11 月 2 日第 25 次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,请认

真贯彻执行。 

 

附件：沈阳音乐学院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管理暂行办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沈阳音乐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2 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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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沈阳音乐学院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管理暂行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学院国有资产管理，规范国有资产使用行为，

发挥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益，避免国有资产低效运转和闲置浪费，
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修改<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>的决定》

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100 号）、《辽宁省行政事业单位

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 261 号令）和《省级行政事业单位

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辽机管资〔2018〕19 号）等

有关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指国有资产是指学院所辖四个校区（三好、

长青、桃仙、大连）产权属于学院并经学院同意出租出借的校园

外临街门市房及校园内为师生工作、学习、生活提供服务的公用

房（含简易房及临时用房）。 

第三条  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由学院统一管理。未经学院批准，

院内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将国有资产对外出租出借。 

第四条  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依法缴税后的净收入属于

非税收入，应及时足额上缴省财政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 

第五条  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取得的净收入，应当纳入学院财

务收支预算，统一核算，统一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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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职责及要求 

第六条  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校园外临街门市房出租出借

的日常管理工作，其主要职责为： 

一、制定学院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管理办法等相关规章制度； 

二、对拟出租出借的国有资产进行可行性论证； 

三、负责学院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的审批、备案； 

四、负责学院国有资产承租权的拍卖或公开竞价等； 

五、负责学院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合同（协议）的签订； 

六、负责收取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所得并上缴利润。 

第七条  后勤基建处负责校园内公用房出租出借的日常管

理，其主要职责为： 

一、负责提交校园内公用房出租出借的申请； 

二、负责监督校园内公用房出租出借合同（协议）的履行； 

三、负责对校园内公用房在出租出借期间的使用状况进行监

管，因承租方使用不当造成公用房及其设施损毁的，应责成其赔

偿； 

四、负责校园内公用房出租出借合同期满后的资产收回； 

五、负责经营性国有资产的日常维修； 

六、履行校园内公用房日常管理部门的其他权利和义务。 

第八条  临时出租出借的音乐厅（剧场）、教室、多功能厅、

演奏厅等艺术实践场地的行为，按照《沈阳音乐学院艺术实践场

地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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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院内其他单位均不得对外出租出借国有资产，特殊

情况（如业务合作单位租用国有资产开展合作业务等）需报院长

办公会和党委会审定。 

第十条  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的要求： 

一、国有资产出租出借，需要在优先保证完成学院正常的教

学、科研、行政、后勤等工作任务，并在不影响学院的正常秩序

和校园安全的前提下，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后方可进行； 

二、国有资产出租出借须依照公开、透明的原则，以原合同

租金价格为基准，按照国有资产所在地市场价格为指导原则标定

出租底价，通过拍卖或公开竞价等方式，合理确定国有资产出租

出借价格及承租方； 

三、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期限，应综合考虑资产状况、用途等

因素，在科学论证后确定； 

四、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合同（协议）原则上为一年一签; 

五、国有资产出租出借面积在 500 ㎡以下的，原租户在不违

反合同约定事项的前提下可续租，续租期限不超过三年。满三年

后再次续租，租金应适当上调，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；国有资

产出租出借面积在 500㎡以上的，续租期限不超过五年； 

六、租用方未经批准,不得擅自变更国有资产的结构、功能

及用途；不得转租。若违反出租出借合同（协议 ）中的相关规

定，须承担违约责任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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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出租出借合同（协议 ）期满不再续租的国有资产，将

通过公开竞价或拍卖承租权等形式重新确定承租方； 

八、国有资产日常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出租出借国有资产的监

管，确保出租收入及时、足额收缴。对不履行合同（协议）无故

拖欠租赁费的，应立即终止租赁合同（协议）并收回出租出借国

有资产； 

九、国有资产承租方涉及使用学院水、电、暖的，实际发生

的费用由国有资产日常管理部门负责收取并统一上交学院计财

处。 

第三章 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程序 

第十一条  国有资产出租出借需履行的程序: 

一、校园外临街门市房的出租出借：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进行

全面管理。 

二、校园内公用房的出租出借： 

（一）由后勤基建处提出书面申请，经部门负责人签字并报

分管院领导审批。若改变出租出借公用房使用性质、功能或涉及

重大事项的，须经院长办公会和党委会审议通过； 

（二）经审批后的公用房出租出借申请报国有资产管理处备

案； 

（三）国有资产管理处通过公开竞价或拍卖等方式开展公用

房的出租出借工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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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竞价及拍卖结果应进行公示。公示期满, 公用房出租

出借合同（协议）经法务办审核后签订,并将签订的合同（协议）

交法务办、后勤基建处备案。 

第十二条  未经批准擅自将国有资产对外出租出借的或因

管理不善给学院造成经济损失的，由学院纪委（监察专员办公室）

按相关规定追究部门负责人和具体承办人责任。触犯刑律涉嫌犯

罪的,由司法机关处理。 

第十三条  产权属于学院的设备、器材等其他国有资产出租

出借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沈阳音乐学院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1年 12月 13日印发 


